附件1

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返校复学后

相关教学工作的安排

为有效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确保师生生命健康与校园安全，如期完成本学期教学任务，根据《浙江音乐音乐学院2020年春季开学返校安排》，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对学生返校复学后的教学工作安排如下：

一、本学期教学时间安排
本学期教学时间安排按照原校历执行，期末考试时间为6月22日至7月3日，学生放假时间为7月6日。
二、教学方式安排

 学生返校复学后，根据课程性质及授课人数的不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各系根据各课程情况，原则上按以下方式进行教学，任课教师务必做好线上线下教学内容的衔接，认真完成本学期教学任务。
（一）复学三周内的教学安排（5月11日至5月29日）

1.开展线下教学的课程：

前期未实施线上教学的课程（详见附件1）、作曲理论类课程、专业技能类一对一、一对二、一对多小组课、舞蹈及戏剧专业技能课等专业术科课程、公共技能类课程（体育课、美术课、书法课等），原则上要进行线下教学。管弦系、国乐系、戏剧系的乐队排练课和音教系、声歌系的合唱课，可先采用分声部练习的方式进行，三周后进行正式的集合排练。

2. 继续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

除上述课程以外的所有理论类课程，继续开展线上教学。

（二）复学三周后的教学安排（6月1日起）

1. 继续开展线上教学的课程：

超过60人及跨系的理论类课程（详见附件2），继续开展线上教学。何时恢复线下教学，视疫情情况由教务处另行通知。

2. 其余课程原则上均开展线下教学。

（三）无法按时返校的师生教学安排

1.教师：由各系联系相关教师继续开展线上教学。

2.学生：各系将相关学生名单（含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统计并报教务处许朦胧老师（电话：89808090），教务处统筹后，由各任课教师继续安排网络教学工作。建议个别课继续实行线上教学；集体课可将课堂录像发送给学生学习观看，或在课堂上搭建线上教学平台。

三、教室安排

所有实行线下教学的课程，各班应使用教务处按防控要求重新排定的固定教室开展教学，任课教师应按防控要求为每个学生排好固定座位，并将座位表报任课教师所在系（部）备案。

四、艺术实践安排

（一）艺术实践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原则上不得开展任何形式的艺术实践活动安排，本学期不再单独设立艺术实践周，将取消的艺术实践周作为教学周。为提升学生艺术修养、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各系充分利用网络、云视频等方式组织学生观摩“云”音乐会、参加“云”实践，开展实践教学。教务处将利用各大直播平台为学生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场“云”音乐会供学生观摩，各系根据本系实践学分认定细则进行学分认定，学生以网络观看截图作为凭证，各系在本学期末将认定学分结果录入教务系统。

（二）师范类见习

统一延期至下一学年进行，由音教系和舞蹈系统筹安排完成。

五、毕业工作安排：

（一）课程结业考试安排

1.专业小课在5月12日-15日完成考试。

2.《曲式(C)Ⅱ》《书法Ⅱ》在5月15日前完成考试及阅卷工作。

3.《大学英语IV》《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爵士音乐史》三门课程在5月23日前完成考核及阅卷工作。

4.各系（部）需在5月23日前将所有毕业班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录入教务系统。

5.有跟班重修本学期1-16周课程的毕业班学生，需参加学院于6月底统一组织的期末考试。

（二）毕业实践环节安排

1.5月10日前，完成论文撰写，答辩准备。

2.5月20日前，论文答辩。

3.5月22日前，各系在教务系统中导入论文题目，并录入成绩。

4.5月22日前，各系完成专升本学生毕业设计（音乐会）的成绩评定，可与术科考试结合，同时给定成绩。

6.5月22日前，完成其他各类实践课程的成绩录入。

7.6月8日前，优秀毕业论文推荐。

8.6月8日前，2020届毕业论文(设计)总结。

9.6月12日前，毕业论文(设计)材料存档。

因特殊情况未能返校参加答辩的学生，可由各系安排网络视频答辩，答辩要求、流程与在校答辩一致。学生返校后对各项材料补签字。

六、相关教学工作安排

（一）学生补缓考

1.公共课补（缓）考时间：2020年5月18日—24日。具体考试时间、地点、学生名单由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员协同各课程承担单位，进行安排并做好通知工作。    

2.专业课、考查课及其他课程（如体育课等）的补（缓）考，各系（部）在5月23日前完成。

3.考试安排表及监考（评委）名单于5月15日16:00前交教务处备案。

4.毕业班学生补（缓）考必须在5月23日前完成考试并将成绩录入系统，非毕业班学生成绩5月27日前录入系统。

（二）期中教学检查

各系（部）于5月20日前提交开学至今的网上教学总结作为本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材料，并做好各类教学材料的归档工作，期中教学检查不再另行组织。建议取消期中考试或适当缩减考试内容，由各（系）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三）转专业

转专业考核在学校开学、学生返校后进行，考核时间另行通知。考核结束后一周内，各系将确定的拟转入学生名单电子稿及纸质稿（系主任签字，系部盖章）交送至教务处审核。

七、其他事项

1.学生返校后一个月内，及时在本科学生自助服务系统自助注册。因特殊情况未能返校，居家进行在线学习的学生，由各系负责统一手工注册。

2.学生因特殊情况请假暂缓返校，或返校后需进行隔离的，各系（部）择期另外组织考试。面试课程考核，各系可以组织线上或者提交视频的方式进行；卷面类课程考核，请各系组织好出卷及相关工作。如出现其他未涉及情况，请及时联系教务处王庆虎老师（电话：89808089）妥善处理。

3.论文答辩、音乐会、专业课面试等环节，各系不作对外开放，不安排观摩。

4.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若出现突发症状，任课教师应第一时间联系防控办。

5.教务处安排AB岗两位教师作为应急联络人，及时安排教室变更及相关工作（沈玉雯：89808082、15906628739；张烨：89808095、15958133374）。 

                                        教务处

                                    2020年5月15日
